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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焦作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纪检监察组
关于印发《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负面清单》的通　　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有关单位：
为加强全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管理，进一步提高我市补贴性职业培训工作质量，我们编制了《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负面清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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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7月18日
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负面清单
为加强全市补贴性职业培训管理，进一步提高我市补贴性职业培训工作质量，我们编制了《焦作市补贴性职业培训负面清单》，供各县（市、区）参考使用。

一、参训人员负面清单
1．财政供养人员参加培训；

2．精神及智力残疾人员参加培训；

3．残疾等级一级或二级参加培训；

4．持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人员参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；

5．企业参保人员参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；

6．超龄或年龄不够人员参加培训；

7．领取退休待遇人员参加培训；

8．参训人员不符合该级别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申报要求；

9．无培训意愿、无就业意愿、无就业能力人员参加培训；

10．企业职工参训职业（工种）与本人岗位不相同或不相近；

11．转岗职工参训职业（工种）与原岗位隶属同一职业分类；

12．上一个培训项目未考核或考核结束不足一个月人员参加培训；

13．培训学员名册未录入培训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；

14．年度内参加补贴性职业培训超过两次。

二、培训课时负面清单
1．可参加社会培训组织技能等级评价职业（工种）课时按不参加评价课时安排；

2．日安排课时超过8课时；

3．1个课时时长不足45分钟；

4．课时与课时之间未安排休息时间；

5．结业考试时长算作正常课时，存在拼凑课时现象；

6．评价考试安排在结业考试前，未结业先考试。

三、培训内容负面清单
1．培训大纲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不符；

2．培训内容未包含消防知识；

3．培训级别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不符；

4．超许可范围开展职业培训；

5．培训设施设备不足，无法满足教学需要；

6．培训设施设备老化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；

7．师生比、工位比需保持在1:20左右；

8．实操课时少于总课时的60%；

9．互联网平台理论学习部分超过40%；

10．培训教材使用非正规渠道教材。

四、培训秩序负面清单
1．班期培训人数超过规定上限；

2．培训到课率不足80%（参训人数以开班签到人数为准）；

3．未按教学计划开展培训；

4．未在申报场所开展培训或擅自变更培训场所；
5．管理不正规，培训秩序混乱；
6．通过利诱等方式违规招收学员；
7．违规合作开展补贴性职业培训、存在培训项目外包或转包行为；
8．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补贴资金；
9．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告；

10．办学许可证或营业执照（民办非企业证书）超期，不具备职业培训资质开展职业培训；

11．职业培训档案管理混乱；

12．培训前未开展职业意愿和就业意向调查；

13．培训后就业跟踪服务不到位。

五、教学师资负面清单
1．机构专兼职教师队伍比例不足1:2；

2．理论教师不具备该专业或相近专业教师资格证，确无相近专业的，方可使用职业资格证书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或专业技术职称；

3．实操教师不具备职业资格证书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或专业技术职称；

4．实操教师层次与该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不符；

5．培训师资使用非职业资格证书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或专业技术职称等山寨证书；

6．使用未申报的授课教师或擅自变更申报授课教师。

六、资金拨付负面清单
1．财政供养人员等不符合补贴条件人员申领补贴；

2．参训时长不够人员申领补贴；

3．补贴标准不符合要求，如合格证按照等级补贴；

4．内部监督审查少于两人；

5．审查结果公示少于5个工作日；

6．资金拨付流程不合规，如拨付对象与申报对象不一致等问题。

七、监管处罚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和《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2021年本）》规定要求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。

焦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　　　　 2024年7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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